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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bookmark: lawyee1001_WritName_1_]民事判决书
[bookmark: lawyee1002_CaseNum_1_](2024)鲁01民终10678号
[bookmark: lawyee1003_ManInfo_1_]上诉人（原审原告）：某体育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bookmark: lawyee1004_ManInfo_0_]法定代表人：田某某，执行董事。
[bookmark: lawyee1007_ManInfo_0_]上诉人（原审被告）：某知识产权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
[bookmark: lawyee1008_ManInfo_0_]法定代表人：庞某甲，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bookmark: lawyee1009_ManInfo_0_]上诉人（原审被告）：某信息技术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
[bookmark: lawyee1010_ManInfo_0_]法定代表人：庞某甲，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bookmark: lawyee1012_ManInfo_2_]原审被告:庞某乙,女，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
[bookmark: lawyee1013_WritContent_1_]上诉人某体育公司与上诉人某知识产权公司、某信息技术公司、原审被告庞某乙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4)鲁0103民初4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4年9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bookmark: lawyee1014_WritContent_0_]某体育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859000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某体育公司为维权已实际发生的合理支出远高于一审法院判赔数额。被上诉人通过侵害某体育公司在先商标权利而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使得某体育公司为维护自身商标权利而采取了多种维权措施，成本已达86893.71元。二、某体育公司所持有的第24038936号、第29063260号“小小某某”商标于2017年5月9日、2018年2月1日在第41类商品/服务上申请成为注册商标。经过七年的持续推广和宣传，“小小某某”商标在青少儿运动培训行业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获得了诸多荣誉认证，具有极高的价值。被上诉人曾申请注册的“-小小某某-”、“同珵小**”等商标不仅全部与某体育公司所持有的商标具有高度近似性，而且“同珵小**”已被第三人实际使用于山东省内7家“小小某某”加盟门店作为招牌，实际开展经营并获得巨大收益，该第三人系某体育公司授予山东省区域内特许经营许可的主体，正因不规范使用“小小某某”商标与某体育公司发生特许经营合同纠纷尚在另案审理中。被上诉人侵权的主观恶意明显且恶劣，严重破坏**特许经营市场竞争秩序，一审判赔数额过低不利于有效惩治侵权行为。
[bookmark: lawyee1015_WritContent_0_]某信息技术公司、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共同辩称，一审判赔数额，系某体育公司滥用诉权所致，与中质、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应当全部由其自行承担。虽然某信息技术公司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同珵小**等一系列商标，但被国家商标局全部驳回，未注册成功。某体育公司没有必要去提出异议等诉讼程序，产生的损失与支出只能由其自行承担。第二，某体育公司所持有的商标并不具有知名度，其并非驰名商标，其对外推广和宣传也存在虚假的成分。某体育公司在山东开设的所有门店均与其产生诉讼纠纷，且其在宁波的门店也均因经营不善而关门或停业。某信息技术公司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的同珵系列商标，是正常的商标申请注册的行为，主观上并不存在明显的恶意。
[bookmark: lawyee1016_WritContent_0_]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某信息技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中的第一项判决，改判驳回某体育公司对某信息技术公司的诉讼请求；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书中的第二项判决，改判驳回某体育公司对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费用均由某体育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1、某信息技术公司申请注册含“小小某某”、“小筱某某”、“小**”等文字的商标与某体育公司享有在先权利的案涉权利商标并不近似；2、某信息技术公司的商标申请不存在禁止恶意注册的情形；3、某体育公司所持有的两枚“小小某某”文字商标并不具有独创性。二、一审判决认定某信息技术公司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适用法律错误。1、某信息技术公司向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并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市场竞争行为。2、某信息技术公司向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市场竞争规则和法律规定。3、某信息技术公司申请注册的“同珵小**”等一系列商标没有进入市场，并未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也没有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三、一审判决某信息技术公司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适用法律错误。1、某信息技术公司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不符合“恶意抢注”商标的构成要件，不存在侵害某体育公司在先商标权利的行为；2、某信息技术公司不存在侵犯注册商标的情形，不应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四、一审法院判决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对某信息技术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共同承担侵权责任，属于判决错误。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的行为应当属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辖的范围，并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的范围。
[bookmark: lawyee1017_WritContent_0_]某体育公司辩称，某信息技术公司具有明显的恶意。某信息技术公司针对“小小某某”商标在2023年的3月至2023年11月，连续的申请16个一模一样或近似的商标。某信息技术公司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所有的商标申请记录共18条，其中16条均与“小小某某”相关。另外，某信息技术公司和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以及庞某乙构成不正当竞争，系共同侵权。庞某乙是其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是某信息技术公司、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共同的实际经营者和管理者，并且申请的商标已实际投入市场使用。某体育公司作为小小某某品牌的持有方与案外人潍坊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现名称潍坊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有特许经营协议，现该特许经营纠纷正在其他法院二审审理中，该案一审初步判决某体育公司退赔支付1200000元。纠纷的原因正是潍坊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济南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擅自将小小某某品牌改为同珵小**品牌，并投入市场，而济南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某信息技术公司的现法定代表人庞某甲及原法定代表人庞某乙均有股权关联关系，因此高度怀疑中质、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与案外人串通，为其关联方使用而申请与某体育公司权利商标近似的商标，侵害某体育公司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存有严重的主观恶意。某信息技术公司申请注册的70509176号“同珵小**”商标，获得国家商标局注册后，因某体育公司提起异议而被宣告无效。
[bookmark: lawyee1018_WritContent_0_]某体育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某信息技术公司立即停止被诉侵权行为，即停止针对某体育公司实施的抢注行为，包括停止申请注册与某体育公司“小小某某”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2、判令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为某信息技术公司申请注册与某体育公司“小小某某”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提供帮助行为；3、判令某信息技术公司、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庞某乙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859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某信息技术公司、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庞某乙共同承担。
[bookmark: lawyee1019_WritContent_0_]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某体育公司为第24038936号“小小某某”商标的注册人，核定使用商品/服务类别为第41类：辅导（培训）；教育；体育教育；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体育设备出租（车辆除外）；运动场出租；游乐园服务；提供体育设施；游戏器具出租；提供娱乐设施。注册有效期自2018年4月28日至2028年4月27日。某体育公司为第29063260号“小小某某”商标的注册人，核定使用商品/服务类别为第41类：教育；体育教育；辅导（培训）；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运动场出租；游乐园服务；游戏器具出租；提供娱乐设施；体育设备出租（车辆除外）；提供体育设施。注册有效期自2019年3月7日至2029年3月6日。关于某体育公司企业、品牌知名度相关情况。加某健身公司于2023年7月7日更名为某体育公司。某体育公司曾获得：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授予的2021年度“先进单位”、“最佳宣传推广奖”、“最具人气奖”，2022年度“先进单位”、“2022年度最具影响力奖”、“2022年度社会公益奖”；CCE中国素质教育博览会组委会在2023年度CCE素质教育行业优秀品牌评选活动中授予的“行业影响力品牌奖”等。某体育公司通过凤凰网、网易新闻、微信公众号、美团等网络平台对其“小小某某”品牌进行了推广。
[bookmark: lawyee1020_WritContent_0_]2023年3月28日，某信息技术公司申请注册第70509176号“同珵小**”商标，申请类别41类；申请注册第70524580号“小**”商标，申请类别41类；2023年9月1日，申请注册第73829222号“同珵小小**”商标，申请类别41类；申请注册第73829231号“晓晓某某”商标，申请类别41类；2023年9月15日，申请注册第74095892号“同珵小**”商标，申请类别28类；申请注册第74095923号“小筱**”商标，申请类别41类；申请注册第74097476号“小筱某某”商标，申请类别41类；申请注册第74100373号“小小某某”商标，申请类别43类；申请注册第74104452号“同珵小**”商标，申请类别16类；申请注册第74108554号“同珵小**”商标，申请类别43类；申请注册第74108679号“小小某某”商标，申请类别16类；申请注册第74110915号“同珵小**”商标，申请类别35类；申请注册第74116959号“同珵小**”商标，申请类别42类；申请注册第74119659号“同珵小**”商标，申请类别44类；申请注册第74119958号“同珵小**”商标，申请类别45类；2023年11月7日，申请注册第75036255号“-小小某某-”商标，申请类别41类。以上注册商标申请均被驳回，其中第70509176号“同珵小**”商标因某体育公司提出异议被宣告无效；第75036255号“-小小某某-”商标、第74097476号“小筱某某”商标驳回理由为：“该商标与下列在先商标相同或近似：第24038936号、第29063260号。另，该标志所包含的‘某某’，用作商标易产生不良影响，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第70524580号“小**”商标驳回理由为：“该商标与湖北某格斗有限公司在类似服务项上已注册的第54668453号‘某某格斗’商标近似。该商标与成都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类似服务项上已注册的第18490093号“**学院”商标近似。”其他12件商标申请驳回理由均为“该标志所包含的‘**’，作用商标易产生不良影响，该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bookmark: lawyee1021_WritContent_0_]另查明，某信息技术公司系成立于2022年12月13日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庞某乙，2024年2月21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庞某甲。该公司股东为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济南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等。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系成立于2019年7月16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庞某乙，股东为济南某服务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知识产权服务（不含专利）、版权代理服务、商标代理等。
[bookmark: lawyee1022_WritContent_0_]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道德。”该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由此可见，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经营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他人在先合法权益，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恶意申请、取得并行使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则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中，某体育公司系第24038936号、第29063260号“小小某某”注册人，经某体育公司的持续推广和宣传，在青少儿运动培训行业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在先权利依法应受保护，但某信息技术公司未尽到合理避让义务，反而在2023年3月至11月期间持续申请注册16件含“小小某某”、“小筱某某”、“小**”等文字的商标，使得某体育公司不得不为此付出一定的成本用以应对商标异议及请求无效宣告等事宜，干扰了某体育公司的正常经营。虽然某信息技术公司申请注册的16件商标中，部分商标已被宣告无效，部分商标申请已被驳回，未实际使用，但某信息技术公司申请注册含“小小某某”、“小筱某某”、“小**”等文字的商标，因与某体育公司享有在先权利的案涉权利商标近似而不具有正当性，主观上具有明显的恶意。某信息技术公司通过侵害某体育公司在先商标权利而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正常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损害了某体育公司的合法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因截止至2023年11月7日某信息技术公司申请注册的含“小小某某”、“小筱某某”、“小**”等文字的16件商标，或已被宣告无效，或已被不予注册，某体育公司无其他证据证实某信息技术公司还存在其他申请注册含“小小某某”、“小筱某某”、“小**”等文字的商标的行为，故对于某体育公司要求判令某信息技术公司立即停止针对原告实施的抢注行为，包括停止申请注册与某体育公司“小小某某”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作为专业的商标代理机构，协助实施抢注商标的行为构成帮助侵权，应当对某信息技术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共同承担侵权责任。某体育公司要求庞某乙承担侵权责任的原因为庞某乙作为某信息技术公司、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和管理者，对于某信息技术公司、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存在直接授意，构成共同侵权。一审法院认为，庞某乙非被告某信息技术公司、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唯一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且针对上述主张，某体育公司未提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庞某乙个人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相关证据，因此某体育公司要求庞某乙个人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金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赔偿数额，按照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经营者恶意实施侵犯商某某某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该条第四款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六条、第九条规定，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权利人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某体育公司并没有举证证明其因某信息技术公司、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更没有证据证明某信息技术公司、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因不正当竞争行为获利的情况，综合考虑某体育公司案涉权利商标的知名度、侵权人各自的规模及各自实施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和主观过错程度，以及某体育公司实际委托了律师出庭应诉和为本案维权所支出的费用等因素，酌定某信息技术公司、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赔偿某体育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五十七条第（一）、（二）、（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判决：一、某信息技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某体育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000元；二、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对上述某信息技术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某体育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bookmark: lawyee1023_WritContent_0_]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bookmark: lawyee1024_WritContent_0_]证据一，某体育公司与潍坊环球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区域代理协议》和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某体育公司作为“小小某某”商标权人，授权案外人潍坊某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为山东省区域总代理，加盟费120万元，每开一家店另收取30万保证金和10万元管理费；证据二，公证书7份【（2024）沪闵证经字第772-778号】，公证书载明：某体育公司委托王坛于2024年7月26日在公证员和公证处工作人员的监督下，使用手机登录大众点评App,输入“小小某某”字样， 772号公证书显示 “小小某某运动馆（万声健康广场店）”企业名称为潍坊高新区同珵健身馆； 773号公证书显示“同珵小**（泰华城新天地店）”的企业名称为潍坊某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774号公证书显示“同珵小**（绿地中心店）”的企业名称为山东某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775号公证书显示“同珵小**（领秀城店）”的企业名称为济南某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776号公证书显示“同珵小**（全运村中央广场店）”的企业名称为济南历下区某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777号公证书显示“同珵小**（逸家广场店）”的企业名称为济南某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778号公证书显示“同珵小**（中海环宇城店）”的企业名称为济南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证据三，律师费发票复印件,发票金额为25000元，标注为法律咨询、律师代理费；证据四，某信息技术公司与案外人潍坊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山东同珵体育科技有限公司、济南某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济南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关联关系图谱。以上证据欲证明本案中质、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与案外人潍坊某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及济南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存在关联性，共同了损害某体育公司权益，并为维权支付了相关费用。经质证，某信息技术公司、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一《区域代理协议》和补充协议加盖有某体育公司、潍坊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公章，证据二公证书由上海市闵行公证处出具并加盖公章，本院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直接关联。证据四系出自第三方软件，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未体现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对证据一、二、四不予采信。证据三二审案件律师代理费发票，金额显示为25000元，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可。
[bookmark: lawyee1025_WritContent_0_]某信息技术公司、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提交国家商标局网站查询到的含有“小某某”“小小某某”“小小”字样的商标，欲证明某体育公司申请注册小小某某之前就已经存在关于“小某某”“小小某某”“小小”的商标，亦未尽到合理避让义务，同样不具有正当性。某体育公司对该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并且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
[bookmark: lawyee1026_WritContent_0_]二审另查明，某信息技术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技术服务、信息安全设备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广告制作、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信设备销售等。某信息技术公司申请注册的第70509176号、第70524580号、第73829222号、第73829231号、第74095923号、第75036255号、第74097476号等7个商标商品/服务内容为：教育、提供教育信息、健身指导课程、健身俱乐部等；第74104452号、第74108679号等2个商标商品/服务内容为：纸、书籍、图画等；第74095892号商标商品/服务内容为：游戏器具、玩具、智能玩具、体育活动器械等；第74100373号“小小某某”商标商品/服务内容为：住所代理、餐厅、日间托儿所等；第74108554号“同珵小**”商标商品/服务内容为：快餐店服务、住所代理、餐厅、日间托儿所等；第74110915号商标商品/服务内容为：广告、市场营销等；第74119659号商标商品/服务内容为：医疗保健、美容服务、计算机编程、计算机软件维护等；第74119958号商标商品/服务内容为：安全及防盗警报系统监控、临时照看婴孩等。
某体育公司主张其因本案纠纷支付一审律师代理费50000元，保全保险费2500元，申请商标异议委托代理费6500元。
[bookmark: lawyee1027_WritContent_0_]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bookmark: lawyee1028_WritContent_0_]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某信息技术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如构成不正当竞争，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2、一审判决赔偿金额是否适当。
[bookmark: lawyee1029_WritContent_0_]关于争议焦点1，某信息技术公司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本院认为，虽然自行申请商标注册系商标法律制度赋予**主体取得商标权益的程序安排，但**主体必须依法正当行使其相关权利，不得侵害他人权益、攫取不正当利益，对于扰乱商标注册秩序及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恶意注册商标的行为依法予以规制。本案中，某信息技术公司被诉商标申请注册行为属于商标恶意注册，具体分析如下：
[bookmark: lawyee1030_WritContent_0_]首先，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小小某某”品牌经某体育公司的持续使用和推广，在青少儿运动培训行业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并取得多项荣誉，其在先权利依法应受保护。某信息技术公司作为市场经营者，在申请注册商标时理应从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及公认的**道德出发，对他人在先使用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标予以合理避让。然而某信息技术公司却多次、持续申请注册与某体育公司在先享有的“小小某某”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主观上具有攀附某体育公司商誉的故意，不正当地利用了某体育公司的**信誉，客观上易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或者误认，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公认的**道德。其次，某信息技术公司申请的16个商标中11个商标的商品/服务内容与某信息技术公司经营范围无关，明显超出了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抄袭、摹仿他人商标，攀附他人商誉的主观故意明显。最后，某信息技术公司的行为扰乱了商标注册秩序，导致某体育公司需不断通过采取提起商标异议、申请无效宣告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付出了时间、人力、物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干扰了某体育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并为此付出了不必要的维权成本，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综上，某信息技术公司的商标恶意注册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正常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该行为具有不正当性，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所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作为商标代理机构，具有专业商标注册领域的法律法规知识，提供注册申请时应为申请人提供合法专业服务，有义务进行必要的商标查询，对预注册商标与他人相冲突的商标进行必要避让，而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不断对某信息技术公司多次、持续申请注册与涉案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提供服务，构成帮助侵权。一审法院认定某信息技术公司的被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对该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2，一审判决赔偿金额是否适当。本案中，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某体育公司因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某信息技术公司因侵权行为的获利情况，但某体育公司为维权支出的商标异议代理费、律师费、保全保险费等支出客观存在，并提交相关票据佐证。本院酌定赔偿金额考虑以下因素：1、某体育公司及其商标在线上线下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某信息技术公司申请注册的16个商标中，1个商标因某体育公司提出商标异议而无效，2个商标因与某体育公司在先享有的权利商标相同或近似被驳回，1个商标与案外人的商标近似被驳回，其他12个商标因易产生不良影响被驳回，情节较为恶劣；3、某体育公司为维权付出的成本。综上，本院酌情确定某信息技术公司赔偿某体育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数额为6万元，一审判决数额过低，本院予以纠正。
[bookmark: lawyee1032_WritContent_0_]综上所述，某体育公司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某信息技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4）鲁0103民初4681号民事判决；
二、某信息技术公司、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某体育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6万元；
三、驳回某体育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bookmark: lawyee1037_WritContent_0_]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bookmark: lawyee1038_WritContent_0_]一审案件受理费12390元，减半收取6195元，财产保全费4815元，共计11010元，由某体育公司负担2000元，某信息技术公司、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负担9010元。
[bookmark: lawyee1039_WritContent_0_]二审案件受理费12440元，由某体育公司负担2440元，某信息技术公司、某某知识产权有限公司担10000元。
[bookmark: lawyee1040_WritContent_2_]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bookmark: lawyee1041_Judge_1_]

审　　判　　员　　　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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